行政复议决定书 长寿府复〔2026〕42号
　　申请人：叶某某。
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所地：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黄桷路2号。
法定代表人：谭建中，局长。
申请人叶某某对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长寿区市场监管局）2025年12月26日所作不予立案决定不服，于2026年2月11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2026年2月25日予以受理。因情况复杂，本机关于2026年4月24日决定延长行政复议审理期限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2025年12月26日所作不予立案决定。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11月22日通过某外卖平台向入驻商家“某某店”（主体为长寿区某某汉堡店）购买了“全鸡自选豪华单人套餐”（蜜汁鸡），消费金额26.9元。食用时发现该蜜汁鸡未熟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存在健康风险，遂于当日向被申请人下属的晏家街道市场监管所提出投诉，具体请求为：1.退还货款26.9元；2.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3.要求监管部门核查门店食品安全问题并责令整改。
2025年11月25日，被申请人下属晏家街道市场监管所作出告知，明确“经审查，符合受理条件，决定受理”。但在2025年12月26日，该所又作出反馈，称“你反应的举报事项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立案条件，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你反应的投诉事项，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规定，我局依法终止调解，建议你通过其他合法途径维权”。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的处理行为存在明显矛盾与不当之处：
1. 受理与不予立案的认定自相矛盾：被申请人先于2025年11月25日明确认定申请人的投诉“符合受理条件，决定受理”，却在后续处理中又以“不符合立案条件”为由不予立案，前后认定相互矛盾，缺乏合理依据。2. 终止调解缺乏事实与法律支撑：申请人的投诉事项明确、证据充分（有购物小票、支付记录及相关附件），被申请人在未充分调查核实商家销售未熟透蜜汁鸡这一食品安全问题的情况下，直接终止调解，未能履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3. 处理过程存在包庇商家之嫌：自申请人提出投诉后，商家长期未作出任何处理，而被申请人在受理后未及时督促商家履行退款及赔偿义务，反而以程序规定为由终止调解，未能有效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包庇商家之嫌。
综上，被申请人下属晏家街道市场监管所对申请人投诉的处理决定，在程序上存在矛盾，在实体上未能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严重侵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的相关规定，特向贵机关提起行政复议，请依法审查并支持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具有法定处理权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第十二条第一款“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之规定，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投诉举报事项具有法定处理权限。
二、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事项的调查及反馈合法。2025年11月24日，被申请人在12315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申请人投诉称：“于2025年11月22日19时，在长寿晏家某店购买蜜汁鸡1份，支付金额26.9元（附购物小票/支付记录为证）。食用时发现蜜汁鸡未熟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存在食用健康风险，其行为已侵害本人的合法权益，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规定，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食品需承担退款及惩罚性赔偿责任，现申请监管部门介入调解，督促被申诉人履行赔付义务。投诉请求：1.要求被投诉人退还购买蜜汁鸡的货款26.9元；2.要求被投诉人依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不足1000元按法定最低标准主张）；3.要求监管部门核查门店食品安全问题，责令其整改并反馈核查结果”。
申请人举报称：“11月22号晚上在某外卖平台闪送点了某店的蜜汁鸡套餐。鸡还没吃到一半发现红色类似鸡血一样的东西，个人认为感觉是没熟，具体情况可联系本人提供视频，以监管部门确认为准”。
被申请人接到上述投诉举报后，执法人员于2025年12月18日进行了调查，提取了该店营业执照信息，名称：长寿区某某汉堡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营者：马某某，经营范围：餐饮服务，经营场所：重庆市长寿区晏家街道×××。现场了解投诉举报的有关情况，并制作现场笔录，提取了长寿区某某汉堡店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进货记录、检测报告等资料。
经调查，被投诉举报的产品名称为“蜜汁烤鸡”，由某某肉类加工有限公司生产，重庆某某配供应链有限公司进行配送。长寿区某某汉堡店制作“蜜汁烤鸡”流程严格按照总部要求进行处理。申请人称，蜜汁鸡未熟透，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被申请人认为，判断“蜜汁烤鸡”是否熟透，不能简单依据在食用过程中出现血色就断定为未熟透，本身烤鸡在加热过程中，骨头关节处中的血红蛋白会渗出，从而在关节处产生稳定的粉红色。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长寿区某某汉堡店存在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立案条件。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5日决定不予立案，并按照《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于2025年12月26日通过12315将不予立案决定反馈给了申请人。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十四条“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决定，并告知投诉人”，被申请人于2025年11月25日通过12315告知申请人受理投诉情况。因长寿区某某汉堡店明确拒绝调解，根据《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调解：（三）投诉人或者被投诉人无正当理由不参加调解，或者被投诉人明确拒绝调解的；”及第二款“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的规定，被申请人于2025年12月22日决定终止调解，并于2025年12月26日通过12315将终止调解决定反馈给了申请人。至此，关于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被申请人已经全部履职完毕。
综上所述，行政复议答复人作出的回复所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不应撤销。请求复议机关依法维持。
经审理查明：2025年11月22日19时36分，申请人叶某某通过某外卖平台平台购买长寿区某某汉堡店销售的自选豪华单人套餐蜜汁鸡1只，申请人叶某某为此支付货款26.9元。
同日22时22分，申请人叶某某申请食安险理赔，其反应的问题为鸡好像没熟，红色，咬不烂，理赔原因为食品变质，某某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给予申请人叶某某赔偿。
同日23时04分，申请人叶某某通过全国12315平台对长寿区某某汉堡店进行投诉举报，要求被投诉人退还货款、支付惩罚性赔偿金1000元、核查食品安全问题。
2025年11月25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决定受理上述投诉，投诉受理决定于同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申请人叶某某送达。
同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向申请人叶某某提取视频资料，从视频上看蜜汁鸡鸡腿肉质部分存在大片明显血红色痕迹。
2025年12月11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经内部审批决定延长核查期限15个工作日。
2025年12月18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到长寿区某某汉堡店进行现场调查，提取了长寿区某某汉堡店的营业执照和食品生产许可证、进货记录、检验报告等资料。
2025年12月22日，长寿区某某汉堡店出具《关于我店销售“蜜汁烤鸡”的情况说明》，明确拒绝由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组织的调解。 
2025年12月25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进行内部审批，决定对申请人叶某某提出的投诉举报事项不予立案，理由为判断“蜜汁烤鸡”是否熟透，不能简单依据在食用过程中出现血色就断定为未熟透，本身烤鸡在加热过程中，骨头关节处中的血红蛋白会渗出，从而在关节处产生稳定的粉红色。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长寿区某某汉堡店存在申请人举报的违法行为，不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的立案条件。
2025年12月26日，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申请人叶某某送达举报不予立案决定及终止调解决定。
以上事实，有《举报单》《投诉单》、某外卖平台购买记录截图、现场笔录及拍照记录、食安理赔明细截图、销售单及检验报告、《关于我店销售“蜜汁烤鸡”的情况说明》、行政处罚案件有关事项审批表、不予立案审批表、视频资料等证据予以证明。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年修正）第六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和国务院的规定，确定本级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职责。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的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及《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投诉举报处理工作”、第十二条第一款“投诉由被投诉人实际经营地或者住所地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第二十五条“举报由被举报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之规定，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对本辖区内有关食品问题的投诉举报，具有调查处理的法定职权。
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十五个工作日。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七条规定：“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时提出投诉和举报，或者提供的材料同时包含投诉和举报内容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程序对投诉和举报予以分别处理”、第十四条规定：“具有本办法规定的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或者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投诉人”、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终止调解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自作出终止调解决定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告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第三十二条规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将举报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或者对举报人实行奖励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予以告知或者奖励”。本案中，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于2025年11月22日收到申请人叶某某的投诉举报，针对申请人叶某某提出的投诉，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于2025年11月25日决定受理该投诉，因长寿区某某汉堡店明确拒绝调解，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于2025年12月26决定终止调解投诉；针对申请人叶某某提出的其他情况，经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核查，于2025年12月25日内部审批后决定不予立案，于次日通过全国12315平台向申请人叶某某作出回复，将终止调解情况、不予立案决定一并向申请人叶某某进行告知，符合上述程序规定，程序合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是否正确，对此本机关作以下评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21年修正）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二）致病性微生物，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全标准限量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三）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生产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五）营养成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专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六）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添加剂；（七）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肉类及其制品；（八）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者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九）被包装材料、容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一）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十二）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十三）其他不符合法律、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本案中，申请人叶某某提交的订单截图、支付记录能够证明其与长寿区某某汉堡店存在买卖合同关系。申请人叶某某提供视频、理赔记录能够初步证明涉案食品存在感官性状异常。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将申请人叶某某提交视频中显示的“鸡腿肉质部分大片明显血红色痕迹”，错误等同于“骨头关节处血红蛋白渗出产生的粉红色”，进而作出“不能简单依据血色断定未熟透”的认定，该认定与客观事实不符。视频明确指向涉案蜜汁鸡的鸡腿肉质部分存在大片血红色，并非局限于骨头关节处的点状或环状粉红，二者在形态、范围上存在明显区别；结合申请人叶某某所述“咬不烂”的情形，依据生活常识及食品安全监管惯例，带骨鸡肉关节处轻微粉红可能属于正常现象，但肌肉部分大面积血红，通常属于未烧熟煮透的表现，违反餐饮加工基本安全要求。故被申请人长寿区市场监管局于2025年12月26日作出不予立案决定属于事实认定错误，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25年12月26日所作不予立案决定；

责令被申请人重庆市长寿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法定时限内对申请人叶某某的举报重新作出处理。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重庆市长寿区人民政府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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